附1

2026年广州市首店首发奖励项目申报承诺书

申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
	
	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开户银行名称
	（写明支行）
	银行账号
	

	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贷款余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5年度营业额（2025年新成立单位可备注成立时间）
	
	2025年净利润
	

	二、申报项目情况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方向
	（方向一：运营机构

方向二：品牌首店

方向三：品牌旗舰店

方向四：首发活动）

	三、申报单位承诺：

对申报2026年广州市首店首发奖励项目和后续使用财政资金的有关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对申报项目及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如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将已划拨的财政资金归还国库，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

三、未被信用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近3年在税收、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方面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五、申报项目未获得过财政资金支持。

六、若申报项目获得本次专项资金支持，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按规定做好相应的财务处理，自觉配合有关部门完成现场核查、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申报项目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2

2026年广州市首店首发奖励项目申请表

（方向一）

申报单位（盖章）

	一、商贸业品牌首店引进机构基本情况

	申报项目名称
	
	引进首店的载体项目地址*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单位类型
	(商业设施运营方   (街区运营管理机构   (其他        

	二、引进品牌首店情况汇总（1个以上品牌接续填写）

	本单位本次申报引入 家自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开业的商贸业品牌首店，汇总如下：

	序号
	品牌名称
	品牌类型

（国际品牌/国内品牌）
	首店层级（亚洲、全国、 华南、广州等）

	品牌1
	
	
	

	品牌2
	
	
	

	......（引入多个首店的接续填报）

	三、品牌1首店基本情况（按二汇总的品牌序号，依次填写）

	品牌1全称
	

	
	
	
	

	统一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单位名称
	

	经营主体性质
	（独立法人/分支机构/个体等）
	经营地址
	

	主营业务
	

	店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开业运营时间（可为试业时间）
	
	入驻协议起止时间（年月）
	

	月均营业额（万元）
	
	2025年度营业额（万元）
	

	营业面积（平方米）
	
	开店投资（万元）
	

	首店、品牌亮点及经营成效
	

	四、品牌2首店基本情况（2个以上的品牌接续予以填报，填报内容同三）

	品牌2全称
	

	......

	区商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初审通过，同意推荐。

         （盖章）

年      月      日


*如引入首店的运营项目不止1个，经营地址请一一列明。
附3

2026年广州市首店首发奖励项目申请表

（方向二、三、四）
申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一、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申报项目名称
	（XX品牌首店开设项目/XX品牌旗舰店项目/XX品牌新品首发活动项目）
	申报方向
	方向二：品牌首店/方向三：品牌旗舰店/方向四：首发活动

	所属行业
	
	申报单位性质
	（独立法人/分支机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品牌全称
	
	(国际品牌       (国内品牌

	上级法人单位（申报单位为分支机构的）
	
	（申报方向二、三）开业时间
（含试业时间）
	

	（申报方向四）

活动举办时间
	
	（申报方向四）

首发新品名称
	

	首店、旗舰店经营地址/首发活动举办地点
	
	经营面积/活动场地面积（平方米）
	

	二、申报项目完成情况（300-500字）

	三、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预期绩效目标，2-3个量化指标，建议使用2025年底前实现情况，首店、旗舰店项目需填报开业后月均营业额、预计2025年度营业额等，首发活动需填报活动人次数量等，300字以内）



	四、申报项目投资或费用情况

	投资总成本
	（申报方向（二），装修总成本和2年入驻租金额；申报方向（三）为装修总成本）

	实际投资额或费用额
	（申报方向（二）的，为实际装修投入和已开支租金额；申报方向（三）的，为实际装修投入；申报方向（四）的，为实际费用开支）金额须与专项审计报告一致

	五、申报单位税收贡献（2025年已纳税额）
	（在广州市内缴纳国地税总额，不含个税）

	六、申报项目2024年营业额
（申报方向三品牌旗舰店的项目填报）
	

	七、区商务主管部门
初审意见
	初审通过，同意推荐。
（盖章）


附4

首店投资、旗舰店投资、首发活动

费用明细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编号
	合同信息
	发票信息
	付款信息

	
	合同号
	合同
相对方
	合同主要内容
	销售方
	品名
	发票编号
	发票时间
	发票金额（含税）
	发票金额（不含税）
	付款凭证号
	付款金额
	付款日期

	合计 
	　
	　
	　
	　
	　
	　
	
	                                     
	                                   
	　
	                                      
	　

	1
	　
	　
	　
	　
	　
	　
	　
	　
	　
	　
	　
	　

	2
	
	
	
	
	
	
	
	
	
	
	
	


备注：无合同请打斜杆；
附5

2026年广州首店首发奖励申报项目汇总表

	序号
	区属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方向
	申报单位
	申报项目内容
	实际投资额或费用额

（万元）
	品牌名称
	注册品牌所有权人
	备注

（主品牌或附品牌）

	
	
	
	方向一：运营机构
	
	运营XX项目，2025年1至12月，引进X家首店，品牌包括XX、XXX等
	—
	
	—
	—

	
	
	
	方向二：品牌首店
	
	
	
	
	
	

	
	
	
	方向三：品牌旗舰店
	
	
	
	
	
	

	
	
	
	方向四：首发活动
	
	
	
	
	
	

	
	
	
	
	
	
	
	
	
	


附6

2026年广州市首店首发奖励项目申报项目

（封面模板）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区主管部门：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7

相关概念说明

1.亚洲首店：国内外品牌在亚洲范围内开设的首家实体门店（包括同品牌创新业态或模式的首店），同品牌须在除亚洲外的其他大洲开设有实体门店。

2.中国（内地）首店：国内外品牌在中国（内地）行政区域（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内开设的首家实体门店（包括同品牌创新业态或模式的首店），同品牌须在除中国内地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设有实体门店。

3.华南首店：国内外品牌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不含香港、澳门）开设的首家实体门店（包括同品牌创新经营业态或模式的首店），同品牌须在除中国华南地区以外的省开设有实体门店。

4.广州首店：国内外品牌在广州行政区域内开设的首家实体门店。

5.旗舰店：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含）且超过广州市同品牌其他实体店，商品类别涵盖该品牌一级目录下所有类别的实体门店。
附8

各区商务部门、政务中心联系方式

	序号
	所在区
	商务部门联系方式
	政务中心联系方式
	政务中心地址

	1
	越秀区
	37625212
	83609741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48号成悦大厦三楼314号窗口

	2
	海珠区
	84230102
	66662345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480号五楼5号窗

	3
	荔湾区
	81500418
	81006355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128号3楼3号窗口

	4
	天河区
	38623568
	37690396
	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3号政务服务中心五楼525窗口

	5
	白云区
	80736096
	86055201（广州市白云区政务服务中心）；
66286690（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民科园分中心）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561号2楼222窗；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科泰二路13-19号白云高新区·产业创新园1号楼一层108窗

	6
	黄埔区
	82111062
	82118618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3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B区329-330窗口

	7
	花都区
	86886389
	32270731

（花都区政务服务中心）

86939054

（狮岭镇便民服务中心）

37707026

（秀全街便民服务中心）

8673668-802、86733778（炭步镇便民服务中心）
	1.花都区天贵路101号政务服务中心大楼4楼企业服务区

2.狮岭镇阳光路6号狮岭镇党群服务中心一楼7号窗口

3.花都区秀全街学府路11号之三37至39便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企业服务专窗

4.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花都大道西93号-10炭步镇党群服务中心一楼1、2号窗口

	8
	番禺区
	34628048
	84614859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亚运大道550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63号政策兑现窗口

	9
	南沙区
	39910597
	39914116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67号(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国际人才港)二楼南沙人才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 3-8号窗口

	10
	从化区
	62161955
	87956100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河滨北路128号四楼405窗口

	11
	增城区
	82731393
	增城区政务服务中心：82628583（荔湖街）；

增城区南部政务服务中心32163321（宁西街）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景观大道北7号A区37号窗口；
广州市增城区宁西街创新大道9号综合政务服务区A10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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